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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為照顧青年族群及弱勢族群之居住需求，中央與地方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刻正依行政院 106 年 3 月核定之「社會住宅興辦計畫」

興辦社會住宅，目標於 113年累計達成政府直接興建 12萬戶及包租

代管 8萬戶，合計 20萬戶社會住宅。 

為落實中央住宅政策，將利用閒置及區位良好之公有土地興建

市示範性之社會住宅，以提供地區內剛成家的青年人口、年長者、

弱勢族群能租賃舒適合宜的居住空間，保障居住權利。故本案選定

安南區東北側之「文小 82」國小學校用地，權屬為公有之土地，予

以變更為社福用地，以興辦社會住宅，滿足臺南市住宅需求。另配

合臺南市教育局對於安南區東和里和順寮地區國小及國中學校用地

需求之檢討，爰配合變更鄰近之「文中 76」國中學校用地為國中小

用地，以使學校用地能因應學校用地需求而有效利用。 

本計畫係因應臺南市社會住宅用地需求，屬配合興建社會住宅

之重大設施，有迅行變更之必要，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規定辦理

本次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貳、法令依據 

本計畫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為配合中央、直轄

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辦理變更都市計畫作業（內政部

110年 12月 15日內授營宅字第 1100819126號函，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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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行計畫概要 

一、計畫沿革 

臺南市都市計畫始於日據時期所訂之「市區改正計畫」。光復

後，臺南市都市計畫沿用日據時期所頒布之都市計畫圖，於民國 38

年、45 年重新公告實施道路系統、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嗣後續於民

國 68 年發布實施之「變更暨擴大臺南市主要計畫案」，將原臺南

市轄區納入主要計畫範圍，並於民國 72 年、85 年、92 年、108 年

陸續完成四次通盤檢討作業。現行主要計畫範圍概以原臺南市境內

行政轄區為主，包含東區、北區、中西區、安南區、南區及部份安

平區（安平部份地區現屬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範

圍）。相關辦理過程如表一。 

二、現行計畫內容 

(一)計畫範圍及計畫面積 

計畫範圍包括臺南市北區、東區、安南區、南區、中西區及部

分安平區之行政轄區，排除「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

為基準，面積為 17,524.74公頃。 

(二)計畫目標年及計畫人口 

本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15年，計畫人口為 1,100,000人。 

(三)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包含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文教區、遊樂區、保存區等土

地使用分區，各分區面積詳表二及圖一。 

(四)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包括學校用地、綠地、公園用地、機關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

各用地面積詳表二及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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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都市計畫變更歷程一覽表 

行政區 都市計畫案名 發布實施日期 

全市 
(原臺
南市轄
區) 

變 更 暨 擴 大 臺 南 市 主 要 計 畫 案 6 8 . 1 0 . 2 3 

變 更 臺 南 市 主 要 計 畫 （ 通 盤 檢 討 ） 案 7 2 . 1 0 . 0 5 

變 更 臺 南 市 主 要 計 畫 （ 第 三 次 通 盤 檢 討 ） 案 8 5 . 0 6 . 1 4 

變 更 臺 南 市 主 要 計 畫 （ 第 四 次 通 盤 檢 討 ） 案 9 2 . 0 1 . 1 6 

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1 0 8 . 0 8 . 1 5 

東區 
變更臺南市東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9 4 . 1 2 . 2 6 

變更臺南市東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9 5 . 0 2 . 1 0 

中西區 
變更臺南市中西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9 8 . 1 1 . 1 4 

變更臺南市中西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9 8 . 1 2 . 0 7 

北區 
變更臺南市北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9 9 . 0 6 . 2 9 

變更臺南市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9 9 . 0 6 . 3 0 

安平區 
變更臺南市安平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9 9 . 0 5 . 2 0 

變更臺南市安平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9 9 . 0 6 . 0 7 

安南區 
變更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1 0 0 . 0 8 . 2 5 

變更臺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1 0 2 . 1 0 . 2 1 

南區 
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案 1 0 1 . 1 1 . 1 9 

變更臺南市南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1 0 2 . 0 3 . 1 5 

安平港
歷史風
貌園區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 9 5 . 0 3 . 1 0 

擬定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案 9 5 . 0 4 . 0 4 

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案 1 0 1 . 0 2 . 0 9 

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案 

1 0 1 . 0 3 . 3 0 

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說明書，108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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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現行臺南市主要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 目 
現 行 計 畫 
面 積 ( 公 頃 ) 

占 計 畫 區 
面 積 比 例 ( %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

宅

區 

高 密 度 住 宅 區 126.91 0.72 
中 密 度 住 宅 區 1,505.22 8.59 
低 密 度 住 宅 區 2,875.70 16.41 

小 計 4,507.83 25.72 

商

業

區 

中 心 商 業 區 219.33 1.25 
次 要 商 業 區 212.39 1.21 

小 計 431.72 2.46 

工 業 區 1,020.89 5.83 
零 星 工 業 區 0.68 0.00 
文 教 區 95.56 0.55 
遊 樂 區 372.33 2.12 
保 存 區 2.71 0.02 
古 蹟 保 存 區 25.77 0.15 
保 護 區 238.76 1.36 
農 業 區 5,065.58 28.91 
國 家 公 園 區 1,779.63 10.15 
加 油 站 專 用 區 6.12 0.03 
資 源 回 收 專 用 區 0.48 0.00 
河 川 區 771.04 4.40 
河 川 區 ( 兼 供 道 路 使 用 ) 23.57 0.13 
車 站 專 用 區 3.31 0.02 
野 生 動 物 保 護 區 4.02 0.02 
醫 療 專 用 區 0.47 0.00 
宗 教 專 用 區 29.66 0.17 
電

信

專

用

區 

第 一 種 電 信 專 用 區 5.65 0.03 

第 二 種 電 信 專 用 區 0.43 0.00 

第 三 種 電 信 專 用 區 1.58 0.01 

小 計 7.66 0.04 

文 化 社 教 專 用 區 0.08 0.00 
瓦 斯 事 業 特 定 專 用 區 2.32 0.01 
電 路 鐵 塔 專 用 區 0.02 0.00 
特 定 專 用 區 9.27 0.05 
創 意 文 化 專 用 區 30.77 0.18 
觀 光 藝 文 商 業 專 用 區 2.34 0.01 
土 壤 汙 染 管 制 區 23.61 0.13 
生 技 研 發 與 生 產 專 用 區 2.78 0.02 
遊 憩 服 務 專 用 區 3.16 0.02 

合 計 14,462.14 8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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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現行臺南市主要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續 1) 

項 目 
現 行 計 畫 
面 積 ( 公 頃 ) 

占 計 畫 區 
面 積 比 例 ( % )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

校

用

地 

大 專 學 校 用 地 182.60 1.04 
高 中 ( 職 ) 學 校 用 地 43.59 0.25 
完 全 中 學 學 校 用 地 5.42 0.03 
國 中 學 校 用 地 119.42 0.68 
國中學校用地(兼供排水使
用 ) 0.08 0.00 

國 小 學 校 用 地 150.35 0.86 
國 中 小 學 校 用 地 25.67 0.15 

小 計 527.13 3.01 
綠 地 53.04 0.30 
公 園 用 地 269.77 1.54 
公園用地 ( 兼供 排 水使用 ) 1.00 0.01 
公園用地 ( 兼供 鐵 路使用 ) 0.16 0.00 
公 園 兼 兒 童 遊 樂 場 用 地 1.74 0.01 
兒 童 遊 樂 場 用 地 3.57 0.02 
體 育 場 用 地 41.95 0.24 
文 教 用 地 14.92 0.09 
社 教 用 地 4.12 0.02 
文 化 社 教 用 地 0.81 0.00 
廣 場 用 地 6.05 0.03 

廣 場 兼 停 車 場 用 地 0.46 0.00 
機 關 用 地 107.42 0.61 
機關用地 ( 兼供 排 水使用 ) 0.03 0.00 
停 車 場 用 地 4.38 0.02 
批 發 市 場 用 地 18.78 0.11 
零 售 市 場 用 地 9.24 0.05 
郵 政 用 地 1.92 0.01 
變 電 所 用 地 11.54 0.07 
加 油 站 用 地 0.13 0.00 
機 場 用 地 396.23 2.26 
電 路 鐵 塔 用 地 0.18 0.00 
公 墓 用 地 115.08 0.66 

殯 儀 館 用 地 4.70 0.03 
火 葬 場 用 地 0.65 0.00 
港 埠 用 地 139.15 0.79 
水 域 用 地 147.53 0.84 
防 洪 抽 水 站 用 地 0.69 0.00 
污 水 處 理 廠 用 地 25.10 0.14 
垃 圾 處 理 廠 用 地 30.06 0.17 
污水、廢棄物處理廠、防洪抽水
站 用 地 13.16 0.08 

民 用 航 空 站 用 地 1.22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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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現行臺南市主要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續 2) 

項 目 
現 行 計 畫 
面 積 ( 公 頃 ) 

占 計 畫 區 
面 積 比 例 ( % )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自 來 水 事 業 用 地 0.30 0.00 
滯 洪 池 用 地 4.19 0.02 
醫 療 用 地 4.12 0.02 
社 福 用 地 2.03 0.01 
河 道 用 地 104.68 0.60 
河 道 兼 道 路 用 地 1.46 0.01 
河 道 用 地 兼 供 道 路 使 用 0.80 0.00 
水 利 設 施 用 地 0.06 0.00 

公 園 道 用 地 73.69 0.42 
公園道用地 (兼供鐵路使用 ) 10.29 0.06 
道 路 用 地 868.12 4.95 
道路用地 (兼供排水使用 )  15.60 0.99 
道路用地 (兼供鐵路使用 )  0.54 0.00 
交 通 用 地 1.10 0.01 
鐵 路 用 地 9.37 0.05 
鐵路用地 ( 兼供 河 川使用 ) 0.10 0.00 
車 站 用 地 2.56 0.01 
高 速 公 路 用 地 11.64 0.07 
高 速 公 路 用 地 
( 兼 供 排 水 使 用 ) 0.05 0.00 

合 計 3,062.60 17.48 
都 市 發 展 用 地 9,413.50 53.72 
總 計 ( 計 畫 總 面 積 ) 17,524.74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計畫書(108.08)。 
註：1.都市發展用地不含農業區、保護區、國家公園區、河川區、野生動物保護區、水域用地及河道用

地等面積。 
2.表內面積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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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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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變更位置及土地權屬 

經內政部營建署召集臺南市政府與相關機關研商會議(詳附件

二)，並經臺南市教育局來函說明安南區和順寮農場地區學校用地需

求評估(詳附件四)，除選定安南區和館段 16 地號(文小 82)為社會

住宅基地，予以變更為社福用地外，另鄰近的和館段 28 地號(文中

76)位置服務範圍最佳，為利後續能視人口成長情形，優先開闢學校

用地，爰併同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程序，予以變更為國中小用地，

其相關位置與權屬說明如下： 

一、變更位置與範圍 

(一)和館段 16地號(文小 82) 

位於安南區臺灣歷史博物館北側，東側及北側毗鄰順安路、南

鄰環館北路、西鄰館慶路，現為國小學校用地，面積 2.26公頃（詳

圖二）。 

(二)和館段 28地號(文中 76) 

位於安南區臺灣歷史博物館北側、環館北路與館安二路交叉口，

現為國中學校用地，面積 3.50公頃（詳圖二）。 

 

二、土地權屬 

和館段 16地號與和館段 28地號之所有權人皆為臺南市，管理

者亦皆為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詳表三及圖三。 

 

表三  變更土地權屬資料表 

地 段 地 號 地籍面積(M2)(註) 所 有 權 人 管 理 者 

和館段 16 22,608.83 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和館段 28 34,958.00 臺南市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註：表列地籍面積係依地籍登記資料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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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變更位置及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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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變更範圍地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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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發展現況分析 

一、土地使用現況 

此 2處變更基地現況為空地，四鄰道路皆為已開闢之計畫道路

（詳圖四、圖五）。 

二、周邊公共設施 

基地南側約 500公尺處鄰台灣歷史博物館，周邊公共設施主要

分布於基地西側，外圍約 1500 公尺處有和順國中、臺南啟智學校

等設施（詳圖六）。 

三、交通運輸現況 

基地位居國道 1號與國道 8號交會之系統交流道西南方，可利

用鄰近環館北路、環館路接長和路與慶和路通往安南、永康，在陸

續興建之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第 3期新建工程、國道 1號永康交

流道聯絡道工程完工後，將與南部科學園區臺南園區、北區、永康

區等原市中心更快速聯絡，更可利用國道 1號北通嘉義、雲林，南

可通往高雄、屏東，對外聯絡交通便捷（詳圖七）。  

本基地南側鄰近臺灣歷史博物館為重要公車路線據點，有台南

客運 18(延)、20、橘 11-1、藍幹線等公車路線行經，大眾運輸尚

稱便利。 

四、環境敏感地區分布 

經套疊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圖台環境敏感地區全部項目之結果，

本基地無環境敏感地區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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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基地使用現況圖(和館段 16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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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基地使用現況圖(和館段 28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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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基地周邊公共設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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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基地周邊道路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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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變更構想 

本基地目前規劃為地上 15層、地下 3層建築，預計可滿足安南

區社會住宅建築量體(約 1500戶)之需求。相關建築量體與景觀配置

詳圖八，公共設施服務設置與退縮建築規劃原則如下。 

一、公共設施服務 

(一)社宅建築整體規劃以低建蔽率為原則，除社宅門廳外，開放空間亦

採無圍牆設計，融入周邊地區景觀。 

(二)低樓層可視市府需求導入公眾服務設施，包含：托嬰、幼兒園、日

間照護中心等，戶外則可提供民眾為公園綠地開放空間。 

二、退縮建築 

依現行計畫規定基地四周退縮建築，以樹木植栽予以區隔，並

於基地東南側較寬道路交叉口留設較大規模綠地，以維護綠意景觀

與友善的人行空間。 

 

圖八  基地建築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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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學校用地需求分析 

本基地(文小 82)涉及國小學校用地變更為社福用地，依據臺南

市政府教育局 111 年 2 月 7 日南市教永字第 1110149747 號函(詳附

件4)，摘錄安南區和順寮農場地區之學校用地需求評估，說明如下。 

一、學校用地基本資料 

基地所在之「擬定台南市安南區(和順寮農場地區)細部計畫案」

於 86年 7月 15日擬定，102年 10月 21日辦理變更，計畫年期為

民國 114 年，計畫人口數為 23,500 人，住宅區居住密度為每公頃

200人。 

該細部計畫區劃設之學校用地有文小 81(3.18 公頃)、文小

82(2.26公頃)、文中76(3.5公頃)等3處學校用地(皆位於東和里)，

於民國 95 年區段徵收取得，權屬皆為臺南市所有，現況未開闢。

東和里現為西側和順國小、和順國中之學區，在此區未新設校前，

學齡人口主要至和順國小、和順國中就學，其中以文小 82 至和順

國小、和順國中直線距離最遠(約 1,800M)，餘 2 處學校用地之距

離約 1,300M左右。（詳圖九） 

 

 

圖九  基地周邊相關學校用地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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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趨勢與學校預定地分析 

(一)安南區與東和里人口成長趨勢 

詳見下表說明。安南區至 110 年 12 月人口數為 197,061 人，

成長趨勢與原預計至 114年度計畫人口 416,000人有差距。110年

因應國土計畫發布及人口趨勢，將安南區細部計畫人口數調降為

125年 33萬人。 

東和里至 110 年 12 月人口數為 3,710 人，成長趨勢與原預計

至 114 年度計畫人口 23,500 人有差距。因應 125 年安南區細部計

畫人口數調降，爰按細部計畫調整比例推估項下所屬和順寮農場地

區 125年計畫人口數為 18,642人。 

 

表四  臺南市安南區與東和里人口成長情形表 

 年度 鄰數 戶數 人數 備註 

安
南
區 

99年 12月 944 54,525 178,119  

110年 12月 856 67,766 197,061  

114年 12月 — — 416,000 102年推估人數 

125年 — — 330,000 110年推估人數 

東
和
里 

99年 12月 7 411 549  

110年 12月 15 1,525 3,710  

114年 12月 — — 23,500 預估計畫人口 

125年 — — 18,642 23500*(330000/416000) 

 

(二)推估和順寮農場地區學校用地供需比情形 

本區位於安南區東和里內，依台南市及安南區學齡人口比例情

形，推估東和里 125年國小學齡人口有 1,156~1,328人，國中學齡

人口為 504~536人，詳下表說明。 

 

表五  臺南市安南區與東和里學齡人口數推估表 

臺南市 

110年 11月 

總人口數 

學齡前人口數 

佔比 4.47% 

國小學齡人口數 

佔比 5.78% 

國中學齡人口數 

佔比 2.52% 

1,874,917 83,776 108,289 47,310 

安南區 

110年 11月 

總人口數 

學齡前人口數 

佔比 5.51% 

國小學齡人口數 

佔比 6.64% 

國中學齡人口數 

佔比 2.68% 

195,623 10,772 12,993 5,247 

安南區

東和里 

125年 

推估人口數 

學齡前人口數 

佔比 4.47~5.51% 

國小學齡人口數 

佔比 5.78~6.64% 

國中學齡人口數 

佔比 2.52~2.68% 

20,000 894~1,102 1,156~1,328 50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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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未來計畫人口需求及學校用地面積，評估學校用地供

需比情形為： 
1.文小 81用地可因應未來國小學生就學需求 91%。(1218/1328*100%) 

2.文小 82用地可容納未來國小學生就學需求 42%。(551/1328*100%) 

3.文中 76用地可容納未來國中學生就學需求 179%。(960/536*100) 

 

表六  安南區東和里學校用地供需比情形 

安南區 
校地面積

(公頃) 

供給： 

依據教育部「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設備基準」推算 

需求： 

預估 125 年計畫區內學

齡人口 

備註：以學校

用地供需比

0.9 預估可招

收學生 班級數 學生數(A) 班級數 學生數(B) 

文小 81 3.18 42 1,218 
40~46 1,156~1,328 

1,354 

文小 82 2.26 19 551 613 

文中 76 3.5 32 960 17~18 504~536 1,067 

 

三、鄰近既有學校容納情形 

(一)和順國小歷年班級數及使用情形 
1.99 年班級數為 48 班，現今 110 學年度學生班級數 53 班，學生數 1,400 

人，目前每生享有樓地板面積為 10.50 平方公尺，未達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設施設備基準建議之 17 平方公尺。 

2.110 學年度為一般入學類型學校，以現況設籍學齡人口推估未來新生數，

和順國小 111 學年度班級數達 55 班，雖校地達飽和狀態，但 115 學年

度以前尚有校舍空間可調整容納。 

3.倘東和里於近期內快速開發，吸引人口進駐，和順國小面臨有不敷容納

之虞，屆時須規劃新設國小以為因應。 

(二)和順國中歷年班級數及使用情形 
1.99 年班級數為 37 班，現今 110 學年度學生班級數 27 班，學生數 700 

人，目前每生享有樓地板面積為 31.47 平方公尺。 

2.110 學年度為一般入學類型學校，以現況設籍學齡人口推估未來新生數，

和順國中 116 年班級數達 36 班，既有校舍空間尚可調整容納。 

3.倘東和里於近期內快速開發，吸引人口進駐，和順國中亦將面臨不敷容

納之虞，屆時須規劃新設國中以為因應。 

 

表七  預估安南區和順國小及和順國中未來新生數情形 

校名 學年度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和順國小 
新生數 256 229 210 189 172 ─ ─ ─ 

班級數 9 8 8 7 6 ─ ─ ─ 

和順國中 
新生數 292 278 329 338 320 366 343 301 

班級數 10 10 11 12 11 13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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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分析 

(一)考量安南區整體計畫人口下降，評估和順寮農場地區學校用地保留

文中 76 用地、文小 81 用地足敷容納此區未來學齡人口數，文小

82 用地得提供社福用地使用： 
1.東和里現況人口數僅有 3,710 人，與本案預估 125 年計畫人口數 2 萬

人相距甚遠，爰東和里人口未明顯增加前提下，尚無新設校急迫性。 

2.以既有設籍學齡人口數推估，和順國小雖自 111 學年度高達 55 班(現

況 53 班)，和順國中自 116 學年度高達 36 班(現況 27 班)，然之後班

級數將趨減，爰評估二校尚有專科教室可供調整容納因應，為確保教育

資源妥適規劃，暫無另闢設校之必要性。 

3.現況住宅區已開闢區域主要鄰近文小 81 用地，而文中 76 用地居中、

文小 82 用地位處邊陲，倘 113 年和順寮農場地區人口陸續入駐，爰未

來有設置國中、國小校舍需求，建議優先開闢文中 76、文小 81 用地。 

4.為配合內政部興建社會住宅之重大政策，且文小 82 用地位於邊陲、住

宅區開闢率低，爰本府擬提供文小 82 改做「社福用地」使用。 

(二)此區校地服務範圍以文中76 用地位置最佳，考量設校位置適切性，

建議未來優先於此地設校，且併同規劃國小部為宜： 
1.東和里人口雖未明顯增加，但既有學校將面臨不敷容納之虞，考量增加

人口數有限，若開闢一處學校用地足以因應，則優先開闢區位居中之文

中 76 用地，以紓緩鄰近學校用地飽和情形。 

2.因應文小 82 用地將辦理個案變更為社福用地，將另提議變更文中 76 用

地為「文中小用地」。 

(三)若遇東和里學齡人口激增，且文中 76 用地開闢設校後不敷容納，

再分期開闢文小 81 用地，以兼顧就學需求及臨時停車場使用。 
1. 此區域人口進駐情形目前仍未明顯增加，為紓解既有學校飽和情形，

將優先開闢位置居中之文中 76 用地，倘文中 76 用地亦不敷容納，則

將分期開闢文小 81 用地因應。 

2. 配合 107 年 7 月 24 日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2 次會議報告案，未

來「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周邊仍需臨時路外平面停車場臨時使用，

因應未來人口成長及學生就學需求，規劃文小 81 用地初期開闢保留約

1 公頃作停車場使用。 

五、總結 

考量少子化趨勢及東和里未完全開闢等因素，此區域保留 2處

學校預定地(文中 76、文小 81，面積約 6.68公頃)可因應區內就學

需求，且預估近期內尚無設校計畫，爰配合中央重大建設計畫，同

意將文小 82用地供社會住宅使用。 

另評估既有文中 76 用地位置服務範圍最佳，規劃優先開闢該

用地以因應未來學齡人口就學需求，爰將併同提請需求機關將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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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用地變更為「文中小用地」，俾利本局視人口成長情形，依序

開闢新文中小用地、文小 81 用地，以保障在地學子就學需求及權

益。 

 

 捌、變更理由與內容  

一、變更理由  

配合中央住宅政策之落實，透過閒置公有土地有效利用，於住

宅區興建示範性之社會住宅，並提供一定空間為社會福利服務、商

業服務之用，提供當地就業、就學、年長或社會弱勢者享有適宜之

住宅及良好居住環境。另考量「文中 76」國中學校用地位置服務範

圍最佳，併同變更「文中 76」國中學校用地為「文中小 8」國中小

學校用地，俾利臺南市教育局視人口成長情形，規劃優先開闢該用

地以因應未來學齡人口就學需求。  

二、變更內容 

變更「文小 82」國小學校用地(2.26公頃)為「社福 2」社福用

地(2.26 公頃)，變更「文中 76」國中學校用地(3.50 公頃)為「文

中小 8」國中小學校用地(3.50公頃)，變更內容詳表八及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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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八  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位

置 

變 更 內 容  

變 更 理 由 備 註 原 計 畫 
（公頃） 

新 計 畫 
（公頃） 

一 安南
區東
北側 
 
和館
段
16
地號

。 

國小學校
用地 
( 文 小
82) 
(2.26） 
 

社福用地 
(社福 2) 
(2.26） 

1.為照顧青年族群及弱勢族群之居住需求，本署
業奉行政院於 106年 3月核定之「社會住宅興
辦計畫」，目標於 113年累計達成政府直接興
建 12萬戶及包租代管 8萬戶合計 20萬戶社會
住宅。 

2.在南部科學園區臺南園區產業與人口成長趨
勢帶動下，臺南市人口與家戶數成長穩定，為
滿足臺南市社會住宅目標戶數 7,000戶，經評
估擇定和館段 16 地號公有土地，現況為空
地，四周道路已開闢，區位良好。 

3.為有效利用公有土地且考量社會住宅屬都市
計畫法第 42 條指明之社會福利設施，除供興
建社會住宅，另保留一定空間容許社福服務、
長照服務等設施使用，以增進公共服務品質。 

 

二 安南
區東
北側 
 
和館

段
28
地號
。 

國中學校
用地 
( 文 中
76) 
(3.50） 

 

國中小學
校用地 
(文中小
8) 
(3.50） 

1.考量少子化趨勢及東和里未完全開闢等因
素，此區域保留 2 處學校預定地(文中 76、
文小 81，面積約 6.68 公頃)可因應區內就學
需求，故釋出「文小 82」國小學校用地變更
為「社福 2」社福用地。 

2.既有「文中 76」國中學校用地面積較大，符
合國中小學校用地規模需求，且位置服務範
圍最佳，為因應未來學齡人口就學需求，爰
變更為「文中小 8」國中小學校用地，俾利
視人口成長情形，優先開闢新「文中小 8」
國中小學校用地以保障在地學子就學需求
及權益。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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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變更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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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變更後計畫 

本次變更範圍係以 108年公告實施之「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

五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為現行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

用地之內容。 

一、土地使用計畫 

本次未涉及土地使用計畫變更，各分區面積未減少。 

二、公共設施計畫 

本次涉及公共設施計畫變更，將主要計畫之國小學校用地變更

為社福用地，國小學校用地面積將減少；國中學校用地變更為國中

小用地，屬學校用地部分面積不變(詳表九及圖十一)。 

三、其他 

凡本次變更未指明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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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 目 
現 行 計 畫 本 次 變 更 變 更 後 占 計 畫 區 

面 積 ( 公 頃 ) 面積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

宅

區 

高 密 度 住 宅 區 126.91 — 126.91 0.72 

中 密 度 住 宅 區 1,505.22 — 1,505.22 8.59 

低 密 度 住 宅 區 2,875.70 — 2,875.70 16.41 

小 計 4,507.83 — 4,507.83 25.72 
商

業

區 

中 心 商 業 區 219.33 — 219.33 1.25 

次 要 商 業 區 212.39 — 212.39 1.21 

小 計 431.72 — 431.72 2.46 

工 業 區 1,020.89 — 1,020.89 5.83 

零 星 工 業 區 0.68 — 0.68 0.00 

文 教 區 95.56 — 95.56 0.55 

遊 樂 區 372.33 — 372.33 2.12 

保 存 區 2.71 — 2.71 0.02 

古 蹟 保 存 區 25.77 — 25.77 0.15 

保 護 區 238.76 — 238.76 1.36 

農 業 區 5,065.58 — 5,065.58 28.91 

國 家 公 園 區 1,779.63 — 1,779.63 10.15 

加 油 站 專 用 區 6.12 — 6.12 0.03 

資 源 回 收 專 用 區 0.48 — 0.48 0.00 

河 川 區 771.04 — 771.04 4.40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 23.57 — 23.57 0.13 
車 站 專 用 區 3.31 — 3.31 0.02 

野 生 動 物 保 護 區 4.02 — 4.02 0.02 

醫 療 專 用 區 0.47 — 0.47 0.00 

宗 教 專 用 區 29.66 — 29.66 0.17 
電
信
專
用
區 

第一種電信專用區 5.65 — 0.03 0.03 

第二種電信專用區 0.43 — 0.00 0.00 

第三種電信專用區 1.58 — 0.01 0.01 

小 計 7.66 — 0.04 0.04 
文 化 社 教 專 用 區 0.08 — 0.08 0.00 

瓦 斯 事 業 特 定 專 用 區 2.32 — 2.32 0.01 

電 路 鐵 塔 專 用 區 0.02 — 0.02 0.00 

特 定 專 用 區 9.27 — 9.27 0.05 

創 意 文 化 專 用 區 30.77 — 30.77 0.18 

觀 光 藝 文 商 業 專 用 區 2.34 — 2.34 0.01 

土 壤 汙 染 管 制 區 23.61 — 23.61 0.13 

生技研發與生產專用區 2.78 — 2.78 0.02 

遊 憩 服 務 專 用 區 3.16 — 3.16 0.02 

合 計 14,462.14 — 14,462.14 8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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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續 1) 

項 目 
現 行 計 畫 本 次 變 更 變 更 後 占 計 畫 區 

面 積 ( 公 頃 ) 面積比例(%)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

校

用

地 

大 專 學 校 用 地 182.60 — 182.60 1.04 

高中(職)學校用地 43.59 — 43.59 0.25 

完全中學學校用地 5.42 — 5.42 0.03 

國 中 學 校 用 地 119.42 -3.50 115.92 0.66 

國中學校用地(兼供
排 水 使 用 ) 

0.08 — 0.08 0.00 

國 小 學 校 用 地 150.35 -2.26 148.09 0.84 

國 中 小 學 校 用 地 25.67 +3.50 29.17 0.17 

小 計 527.13 — 527.13 3.01 

綠 地 53.04 — 53.04 0.30 

公 園 用 地 269.77 — 269.77 1.54 

公園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1.00 — 1.00 0.01 

公園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0.16 — 0.16 0.00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74 — 1.74 0.01 

兒 童 遊 樂 場 用 地 3.57 — 3.57 0.02 

體 育 場 用 地 41.95 — 41.95 0.24 

文 教 用 地 14.92 — 14.92 0.09 

社 教 用 地 4.12 — 4.12 0.02 

文 化 社 教 用 地 0.81 — 0.81 0.00 

廣 場 用 地 6.05 — 6.05 0.03 

廣 場 兼 停 車 場 用 地 0.46 — 0.46 0.00 

機 關 用 地 107.42 — 107.42 0.61 

機關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0.03 — 0.03 0.00 
停 車 場 用 地 4.38 — 4.38 0.02 
批 發 市 場 用 地 18.78 — 18.78 0.11 
零 售 市 場 用 地 9.24 — 9.24 0.05 
郵 政 用 地 1.92 — 1.92 0.01 
變 電 所 用 地 11.54 — 11.54 0.07 
加 油 站 用 地 0.13 — 0.13 0.00 
機 場 用 地 396.23 — 396.23 2.26 
電 路 鐵 塔 用 地 0.18 — 0.18 0.00 
公 墓 用 地 115.08 — 115.08 0.66 
殯 儀 館 用 地 4.70 — 4.70 0.03 
火 葬 場 用 地 0.65 — 0.65 0.00 
港 埠 用 地 139.15 — 139.15 0.79 
水 域 用 地 147.53 — 147.53 0.84 
防 洪 抽 水 站 用 地 0.69 — 0.69 0.00 
污 水 處 理 廠 用 地 25.10 — 25.10 0.14 
垃 圾 處 理 廠 用 地 30.06 — 30.06 0.17 
污水、廢棄物處理廠、防洪
抽 水 站 用 地 13.16 — 13.16 0.08 

民 用 航 空 站 用 地 1.22 — 1.22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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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續 2) 

項 目 
現 行 計 畫 本 次 變 更 變 更 後 占 計 畫 區 

面 積 ( 公 頃 ) 面積比例(%)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自 來 水 事 業 用 地 0.30 — 0.30 0.00 

滯 洪 池 用 地 4.19 — 4.19 0.02 

醫 療 用 地 4.12 — 4.12 0.02 

社 福 用 地 2.03 +2.26 4.29 0.03 

河 道 用 地 104.68 — 104.68 0.60 

河 道 兼 道 路 用 地 1.46 — 1.46 0.01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80 — 0.80 0.00 

水 利 設 施 用 地 0.06 — 0.06 0.00 

公 園 道 用 地 73.69 — 73.69 0.42 
公 園 道 用 地 
( 兼 供 鐵 路 使 用 ) 10.29 — 10.29 0.06 

道 路 用 地 868.12 — 868.12 4.95 

道路用地 (兼供排水使用 )  15.60 — 15.60 0.99 

道路用地 (兼供鐵路使用 )  0.54 — 0.54 0.00 

交 通 用 地 1.10 — 1.10 0.01 

鐵 路 用 地 9.37 — 9.37 0.05 

鐵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 0.10 — 0.10 0.00 

車 站 用 地 2.56 — 2.56 0.01 

高 速 公 路 用 地 11.64 — 11.64 0.07 
高 速 公 路 用 地 
( 兼 供 排 水 使 用 ) 

0.05 — 0.05 0.00 

合 計 3,062.60 — 3,062.60 17.48 

都 市 發 展 用 地 9,413.50 0.00 9,413.50 53.72 
總 計 ( 計 畫 總 面 積 ) 17,524.74 0.00 17,524.74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計畫書(108.08)。 
註：1.都市發展用地不含農業區、保護區、國家公園區、河川區、野生動物保護區、水域用地及河道用

地等面積。 
2.表內面積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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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變更後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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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次變更範圍土地權屬為臺南市所有、臺南市教育局管理，其

中變更為社福用地之土地取得採租用方式辦理，後續由內政部依國

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 3 條規定指示國家住宅及都市更

新中心興辦社會住宅，並依住宅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規定核定「社

會住宅興辦事業計畫」辦理。另變更為國中小學校用地係於民國 95

年區段徵收取得，後續由臺南市教育局視人口成長情形再予開闢興

辦。 

實際進度及經費詳下表十，仍得視實際情況調整之。 

 

表十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主辦 

單位 

經費 

來源 

預定 

期程 徵

購 

市

地

重

劃 

區

段

徵

收 

撥

用 

其

他 

社福用地 
2.26 
(註 1) 

─ ─ ─ ─ ˇ 
(註 2) 

內政部 

(國家住宅及

都市更新中

心) 

由國家住宅

及都市更新

中心融資 

116年 

國中小學校

用地 
3.50 
(註 1) 

─ ─ ─ ─ ˇ 臺南市政府 
由臺南市政

府編列預算 
─ 

(註 3) 

合計 5.76         

註 1：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之面積為準。 

註 2：依本(內政部)部 108年 7月 5日台內營字第 1080811108號函、109年 2月 13日台內營字

第 1090801543號函示，住都中心準用本法第 21條第 3項規定租用屬應有償撥用之公有非

公用土地或建築物興辦社會住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租用予國家住

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註 3：本表開闢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僅供參考，實際仍依核准建築執照使用及建築開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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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內政部110年12月15日內授營宅字第1100819126號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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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內政部 110 年 12月 15日內授營宅字第 1100819126 號函 2/2 

 

 



 

－33－ 

附件二  110年 11月 12日臺南市第二階段(110-113年)社會住

宅興辦第八次工作會議紀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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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0年 11月 12日臺南市第二階段(110-113年)社會住宅興

辦第八次工作會議紀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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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0年 11月 12日臺南市第二階段(110-113年)社會住宅興

辦第八次工作會議紀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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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1 年 4 月 15 日臺南市第二階段(110-113 年)社會住

宅興辦第十次工作會議紀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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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1年 4月 15日臺南市第二階段(110-113 年)社會住宅興

辦第十次工作會議紀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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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1年 4月 15日臺南市第二階段(110-113 年)社會住宅興

辦第十次工作會議紀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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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土地權屬登記謄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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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土地權屬登記謄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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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南市教育局 111 年 2 月 7 日南市教永字第 1110149747

號函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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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南市教育局 111年 2月 7日南市教永字第 1110149747號函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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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南市教育局 111年2月7日南市教永字第1110149747號函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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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南市教育局 111年2月7日南市教永字第1110149747號函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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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南市教育局 111年2月7日南市教永字第1110149747號函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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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南市教育局 111年2月7日南市教永字第1110149747號函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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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南市教育局 111年2月7日南市教永字第1110149747號函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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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南市教育局 111年2月7日南市教永字第1110149747號函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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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南市教育局 111年2月7日南市教永字第1110149747號函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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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南市教育局 111年2月7日南市教永字第1110149747號函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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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南市教育局 111年2月7日南市教永字第1110149747號函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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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文小 82」國小學校

用地為「社福 2」社福用地、「文中 76」國

中學校用地為「文中小 8」國中小學校用地）

（配合內政部社會住宅興辦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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